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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司法实践中，虚假诉讼不仅
侵犯他人利益，也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
序，但因为缺乏具体的认定标准，这类行
为往往难以受到处罚。不过，“两高”日
前发布司法解释，明确虚假诉讼犯罪限
定于“无中生有型”行为，包括采取伪造
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法律关
系，虚构民事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等行为属于虚假诉讼，将受到刑法处罚。

这一名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自2018年10月
1日起施行。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共同实施虚
假诉讼行为将从重处罚

关于虚假诉讼犯罪的一个背景是，
2015年 11月 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
（九）》增设了虚假诉讼罪，刑法第三百零
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以捏造的事实提
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
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不过，由于缺乏明确具体的认定标
准，司法机关运用刑罚武器惩罚虚假诉
讼犯罪人仍然存在一定困难，迫切需要
出台配套司法解释。

因此，针对理论和实践中广泛关注
和存在争议的虚假诉讼犯罪行为的界定
和定罪量刑标准问题，《解释》规定，单方
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采取伪造证据、虚

假陈述等手段，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
民事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
认定为刑法规定的虚假诉讼犯罪行为。

这其中包括的情形有与夫妻一方恶
意串通，捏造夫妻共同债务；与他人恶意
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
议等。

向法院申请执行以捏造的事实作出
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或者以捏造
的事实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申请参与
执行财产分配的，也属于刑法规定的虚
假诉讼犯罪行为。

此外，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致使法院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裁判文书
的，应当认定为虚假诉讼罪，在未作出裁
判文书的情况下，行为人具有虚假诉讼
违法犯罪前科，或者多次以捏造的事实
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具有致使人民法院
采取保全措施、致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等情形的，也应当以
虚假诉讼罪定罪处罚。

司法解释第五条还规定，司法工作
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虚假诉
讼行为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滥用职权
罪，民事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滥
用职权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
定定罪从重处罚。

虚假诉讼犯罪限定为“无中生有型”
捏造事实行为

2015年 5月起，法院全面实行立案
登记制改革。最高法刑四庭负责人说，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各级法院受

理的民商事案件数量大幅增长。与此同
时，部分个人和单位出于种种目的，故意
捏造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虚假民事诉
讼，意图骗取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牟
取不正当利益。

此类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
益，同时也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损害
了司法权威。在极少数民商事案件中，
司法工作人员和当事人恶意串通，共同
实施虚假诉讼违法犯罪行为，以达到帮
助他人逃避合法债务、非法确认驰名商
标、规避商品房或机动车限购政策等不
正当目的，造成了恶劣影响。

为此，此次出台的司法解释明确规
制对象，确定适当的处罚范围，将刑法规
定的虚假诉讼罪限定为“无中生有型”捏
造事实行为。

最高法刑四庭负责人说，虚假诉讼
犯罪仅限于“无中生有型”行为，即凭空
捏造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和因该
民事法律关系产生民事纠纷的情形。

如果存在真实的民事法律关系，行
为人采取伪造证据等手段篡改案件事
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不能认
定为虚假诉讼罪，构成犯罪的，可以以伪
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
罪或者妨害作证罪等罪名追究其刑事责
任。捏造事实既可以是积极行为，也可
以是特定形式的消极行为。行为人隐瞒
他人已经全部清偿债务的事实，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履行债务的，也
可以构成虚假诉讼罪。 (王梦遥)

本报讯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副局
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校在例行
记者会上证实，中央军委决定，保留新疆军
区和西藏军区文工团，不再保留军兵种和
武警部队文工团。

近日，火箭军文工团宣布正式退役。
任国强昨天证实，中央军委决定，优化军队
文艺力量机构设置，完善结构功能，保留新
疆军区和西藏军区文工团，不再保留军兵
种和武警部队文工团。

任国强说，这是根据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部署安排作出的决定，为了进一步加
强军队文艺力量“战斗队”、“轻骑兵”的根
本定位。 （倪伟）

新华社西安9月27日电（记者陈晨）记
者从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和陕西省榆林市中
级人民法院获悉，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7
日上午，陕西米脂“4·27”故意杀人案罪犯赵
泽伟被执行死刑，榆林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派
员临场监督。

2018年7月10日，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赵泽伟故意杀人一
案，并当庭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泽伟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被告人
赵泽伟在法定上诉期限内表示不上诉。榆
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7月24日依法将该案
报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陕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于8月2日复核终结，裁定同意
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并依法报请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被告人赵泽伟
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构成故意杀
人罪。赵泽伟因工作、生活不顺而心生怨
恨，并迁怒无辜，蓄意报复曾经就读初中的
在读学生，在公共场所持刀疯狂捅刺，致21
名中学生死伤。其中，9人死亡、4人重伤、7
人轻伤、1人轻微伤，犯罪动机卑劣，情节特
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和罪行极其严
重，社会影响极坏，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惩
处。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审判决、陕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复核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
序合法。据此，依法核准陕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同意原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泽
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

本报讯 生态环境部昨天消息，将集中
力量查处大案要案，查处一批有影响力、有
震慑力的典型案例。另外，要实施群众关
切问题预警督办制度。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监管执法的意见》。

《意见》指出，近年来，在各地区、各部
门的共同努力下，环境监管执法工作取得
积极进展。但也应当看到，一些企业仍然
存在违法排污等突出问题。要切实强化和
创新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坚决纠正长期违
法排污乱象，压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
责任，推动环境守法成为常态。

《意见》要求，首先落实企业主要负责
人第一责任。即抓住企业主要负责人这一

“关键少数”，督促其承担应尽的生态环境
保护职责。其次，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
开”。即一般企业落实“双随机”抽查，重点
企业实现“全覆盖”排查。

另外，要利用科技手段精准发现违法
问题。深入实施“千里眼”计划，加快建设
完善污染源实时自动监控体系，打造监管
大数据平台。 (邓琦)

“两高”司法解释明确：

虚假诉讼犯罪限定为“无中生有型”行为
国防部：不再保留军兵种
和武警部队的文工团

生态环境部：集中力量
查处大案要案

新华社北京 9 月 27 日电（记者赵文
君）今年10月1日零时起，至10月7日24
时结束，全国收费公路将免收小型客车
通行费。国庆假期，长途、中短途客流、
旅游流、探亲流相互交织，大中城市周边
可能呈现“潮汐式”的车流特征。这是记
者27日从交通运输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的。

国庆假期全国收费公路免收小型客
车通行费，普通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
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
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免费车
辆的范围还是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
辆以及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
车。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介
绍，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公路出行有以下
特点：一是从车流构成上看，长途、中短
途客流、旅游流、探亲流相互交织，大中
城市重要出入口及绕城高速路段、过江
河重要通道、长大隧道段、热点景区周边
路段通行压力较大。二是从时间分布上
看，预计9月30日午后至10月2日出现
集中出行，其中1日达到高峰；3至4日流
量趋于平缓，但总体仍呈高位运行状态；
5至7日出现返程集中，6日达到返程高
峰。假期中期，受短途出行影响，在大中
城市周边可能呈现“潮汐式”的车流特
征。

结合今年国庆假期公路出行特点，

交通运输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节
假日期间人民群众出行安全、舒适、平
稳、有序。加强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强化
重点路段排查和疏导；有效缓解收费站
可能出现的拥堵，增加免费专用通道、采
取“入口不发卡，出口抬杆放行”的高速
公路快速通行模式。创新开展“空巴通”

“空铁通”等联程联运服务，积极开展联
网售票和定制客运服务，利用多种形式
及时发布路况信息。强化“两客一危”车
辆、城市公交客运站场、渡口渡船、客运
码头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全面排查整
改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隐患，加强部门协
同监管执法，严厉打击超范围经营、非法
营运等违法违规行为。

陕西米脂杀9名学生
罪犯赵泽伟被执行死刑

国庆假期全国收费公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


